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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3〕144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关于加强食堂管理工作的意见 

 

为进一步加强食堂管理，提高饭菜质量，稳定食品价格，

确保食品卫生安全，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，特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加大食堂改革力度。在现有两家经营公司的基础上， 

再引进一家餐饮公司，形成科学、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，实现

优势互补、相互促进、公平竞争、多方共赢的目标，让师生在

竞争中得到实惠，让企业在竞争中稳步发展，提高师生就餐率

和满意度。 

二、调整食堂管理机制。将后勤处食堂管理科改为餐饮服

务中心，实行企业化管理，隶属后勤处。服务中心下设东、西

餐厅两个服务部，各配备经理 1 名，重点搞好对餐饮企业的服

务，抓好食品卫生安全，严把原材料质量关；加强食品质量价

格管理，确保食品质优价廉；抓好食堂文明服务，把食堂办成

师生之家。 

三、优化食堂发展环境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依照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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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适当收取企业房租费，鼓励企业轻装上阵，稳定发展；餐

厅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分别按经营额的 5%、3.5%、3%收取管理费，

根据考核结果，对食堂经营管理先进单位和先进员工进行奖励；

在学校监管指导下，餐饮企业对米、面、油等原材料自主选购，

学校不再集中招标。 

四、明确校企责任。学校水、电、暖办公室对餐饮企业水、

电、暖、气使用情况实行管理，并分别安装计量表。餐饮企业

使用设备必须符合节能要求，向有关部门按时足额缴纳费用。

食堂设施改造安装必须报经校方同意，费用自理。餐饮企业必

须依法经营、文明管理，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、省教育厅有关

规定，把食品卫生安全放在首位，防止和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

生。聘用员工必须服从学校安保部门的管理，按规定办理相关

手续。 

五、建立食堂考核奖惩机制。学校成立由院长任主任、分

管院长任副主任、后勤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团委、工会等部

门负责人和学生社团代表参加的食堂管理委员会，对餐饮企业

实行一周一检查，一月一考核，一季一奖惩。设立优秀企业奖、

先进窗口奖、先进员工奖，做到奖优罚劣，奖勤罚懒，激励先

进，争先创优，实现食堂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精

细化，促进食堂管理工作稳步提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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